
关于与长春一汽汽车商贸服务有限公司的 

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报告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现将鑫安汽车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关联方长春一汽汽车商贸服

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一汽商贸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构成

的重大关联交易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 11 日，公司与一汽商贸公司

开展了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和服务类关联交易。 

1、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 

公司与一汽商贸公司累计发生 27,719 笔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，

实现保费收入 3,016.47 万元。公司严格按照承保管理流程及标准对

一汽商贸公司的机动车辆等情况进行核保审查，并按照在监管报批或

备案的条款和费率收取保费，为一汽商贸公司提供风险保障。 

2、服务类关联交易 

公司与一汽商贸公司累计发生 1笔服务类关联交易，支付租车费

用 0.60万元。 

综上，公司与一汽商贸公司年度累计交易金额为 3,017.07万元。

根据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，公司与一汽商贸公司之间年度累计交易

金额达到 3,000万元，构成重大关联交易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投保人：长春一汽汽车商贸服务有限公司 

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经营范围：汽车新车销售；汽车租赁、租赁业务咨询、二手车经

销；二手车经纪；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；汽车代驾；劳务服务；班车

运营及服务；从事融资租赁业务（不得从事吸收存款、发放贷款、受

托发放贷款、代客理财、融资担保等金融服务业务,严禁非法集资）；

普通货运；县内包车客运；县际包车客运；市际包车客运；省际包车

客运；增值电信业务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刚 

注册地：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街 4936号 

注册资本：6,000万人民币 

关联关系说明：公司与长春一汽汽车商贸服务有限公司同受中国

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控制，基于监管规定，公司认定其为公司的关

联方。 

三、定价政策 

1、定价原则 

①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 

公司本着公平和自愿的原则，严格按照在监管报批或备案的保险

条款和费率，根据保险标的风险状况进行定价，无手续费，无其他附

加条件，承保标的均满足公司承保条件，交易价格符合市场公允价格。 

②服务类关联交易 

公司本着公平和自愿的原则，制定服务项目采购方案，围绕供应



商服务资质、服务质量、服务范围、报价等方面制定技术文件要求，

并严格按照技术文件要求开展采购工作，交易价格符合市场公允价格。 

2、定价依据 

①机动车交强险收费标准 

一汽商贸公司为机动车辆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，

交强险保费=交强险基础保险费×（1+与道路交通事故相联系的浮动

比率）。 

②机动车商业险收费标准 

一汽商贸公司为机动车辆投保了机动车商业保险，商业险保费=

商业险基准保费×自主定价系数×无赔款优待系数。 

③租车服务收费标准 

公司向一汽商贸公司租赁车辆，按照车型、日租金、取送车费用

标准及租期支付租金。其中租期以天计算，自起租时间起每 24 小时

为一天，超出合同约定租期 4小时以上按一天计算，不足 4小时按小

时计算。 

四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公司严格履行重大关联交易审查程序，由业务部门、财务部和风

控合规部分别出具审查意见，经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审查后提交关联

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，最终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批通过。 

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该笔重大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严格审核，并发

表意见：经审查，公司与一汽商贸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结构清晰，不

存在多层嵌套等复杂安排，该笔重大关联交易合规、公允、必要，不



存在损害公司或消费者利益的情况，不存在利益输送的现象，符合关

联交易管理要求。 

 

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年 7月 25日 


